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林蒲灰渣衛生掩埋場
緣起

★本市西青埔垃圾場於88年6月封閉

★中.南區焚化廠接續處理本市垃圾

★中.南區焚化爐每日約產生20%之灰渣(約500噸/日)

  中區焚化廠:100-110公噸

    南區焚化廠:365-380公噸

★其中飛灰固化物依據廢棄物清理法於大林蒲灰渣衛生掩埋場做最終處理，每年處理約四萬公噸飛灰固化物。

目標

1. 1.         妥善處理本市焚化後之灰渣。

2. 2.         灰渣處理符合法令規定,將飛灰固化物分區掩埋。

3. 3.         回饋地方,減少地方反對阻力。

前言

垃圾焚化後尚餘約20%(重量)之底灰及飛灰,依法仍需衛生掩埋處理,並將底灰及飛灰固化物分區掩埋。為符合環保法規要求,並因應未來本市灰渣出處,本局於大林蒲填海新生地(約30公頃)於暴潮位以上分期分區建置灰渣專用掩埋場,以有效解決本市焚化灰渣問題。

本場簡介

本場位於高雄市小港區大林蒲地區西南側,建有紅毛港及大林蒲海堤保護。場址開發為灰渣專用掩埋場,目前實際完工面積約9.5公頃（第一、二期）,預計使用至93年。 九十二年度預計完成第二之A期工程（本期開發面積約7.8公頃）。
 掩埋場設有地磅管制站管制灰渣進場;雙層不透水布(2.0mmHDPE不透水布+皂土布),污水收集系統及污水處理設施,防止滲出水污染;消防灑水設施防止塵土飛揚;雨水截流設施排除雨水;另設有相關管理設施及綠美化工程。

工程設施概要

場 區 佈 置 : 如場區佈置圖 (總面積30公頃)

處 理 容 量 : 500噸/日

掩埋總容量  :初期30萬立方公尺。總容量約180萬立方公尺  

    廢水處理容量: 280噸/8小時

阻 絕 工 程 :皂土面及不透水布之雙重阻水設施

空氣污染防治設施

1.塵土飛揚之防治

進行覆土於取土前先噴灑微量之水以保持土方之濕潤¸並可降低塵土之飛揚。掩埋傾卸時作業面四周以移動式之旋轉灑水頭持續噴水控制揚塵。

2.分散車流減低對聯外道路之空氣污染爾後之車輛進出由南星計畫南端進入¸沿海岸路道出入¸可避開鳳北路沿線之敏感源。

本場附屬設施

 (一)防飛散圍籬    (六)地下水監測井

 (二)洗車設施      (七)管理告示設施

 (三)消防設施      (八)監測設施

 (四)管理中心      (九)電子地磅

 (五)管制大門      (十)灑水設施

期望

一、為使本市垃圾處理具完備性¸須設置一完善最終處置之灰渣掩埋場。

二、本掩埋場之使用年限達12年以上,可提供高雄市區衛生掩埋使用。                                                    

三、本掩埋場之二次污染防治設施均高於目前國內之掩埋場設置標準¸可作為一優良示範場¸並增加民眾信心。

